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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设计(论文)工作补充要求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要求如下：

学生必须按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辅导教师的要求，写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，认真、独

立、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并经指导教师评阅签字后方可参加毕业答辩。对未

按时完成设计（论文）或找人代作设计（论文）者取消毕业答辩资格。

毕业设计(论文)字数不少于 1 万字。

设计（论文）格式要求参看 附件 3 河北省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指南 V1.0-2019。

（http://jxjy.stdu.edu.cn/。通知公告栏）

二、毕业答辩

邢台校外教学点设立毕业答辩委员会，各专业下设若干答辩小组。答辩小组由不少于 3

名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后应交辅导教

师评阅，辅导教师写出评阅意见，提出能否参加答辩的建议；答辩环节包括学生自述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主要内容及回答老师提问两个环节。答辩结束后，召开答辩小组会议，评定答辩

学生的成绩，答辩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在石铁大继续教育学习平台上查询成绩。

三、论文（设计）重复率检测

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均要求进行电子检测查重，答辩前学生需将检测报告

和论文（设计）纸质版（以及电子版）交给答辩老师。凡是经维普检测系统检测，

重复率超过 30%的不得进行论文(设计)答辩和不能申请学士学位。

四、毕业答辩程序

1、答辩小组组长宣布答辩小组成员组成；

2、学生陈述论文（设计）的主要内容（5~8 分钟）；

3、答辩小组成员提问（3~5 个问题）；

4、学生回答问题；

5、答辩小组进行评议；

6、形成答辩决议并评定论文总评成绩；

7、向学生公布答辩结果。

http://cems.stdu.edu.cn/


8、将答辩结果填入《石家庄铁道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过程情况

表》，并和答辩过程的详细记录交学院存档。

五、成绩评定

各答辩小组根据学生的论文(设计)实际水平和答辩的实际情况综合评定毕

业论文(设计)的总评成绩。成绩一律采用五分制（5分为优秀、4分为良好，3

分为中等，2分为合格，2分以下为不合格）。

毕业论文(设计)成绩的评定标准如下：

1、毕业论文(设计)（成绩 3分及以上）的基本条件：

（1）选题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或学科前沿问题，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

意义；

（2）论文(设计)摘要、目录、正文、附注、参考文献、字数等各项内容完

全符合写作规范要求；

（3）论点鲜明，论据充分，材料翔实可靠，结构严谨，逻辑性强，对问题

有较深刻的分析，有独特见解和创意；

（4） 中外文字表述准确流畅，标点符号、计量单位使用准确；

（5）答辩时能够准确流利阐述论文(设计)主要内容和回答问题；

（6）论文(设计)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或较大的应用价值。

2、合格毕业论文(设计)（2分）的基本条件：

（1）选题基本符合要求，有一定的价值；

（2）论文(设计)摘要、目录、正文、附注、参考文献、字数等各项内容基

本符合本办法中写作规范要求；

（3）能理论联系实际，观点正确，论述有理有据，结构基本合理，有自己

的见解；

（4）文理通顺，文字表达比较准确；

（5） 答辩能叙述出论文(设计)的主要内容，回答问题无原则性错误；

（6）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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